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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月 2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已收到乌兹别克斯坦依照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

交的所附报告（见附件）。 

 请安排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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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1 年 12月 27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 

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附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

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告（见附文） 

 请将本信及所附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阿利舍尔·沃希多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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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依照 2001 年 9月 28日第 1373（2001）号决议 

第 6段提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报告 
 
 

 执行部分第 1段 

 第(b)和(c)分段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刑事立法规定犯以下罪行的刑事责任： 

 第 8 章．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第 154条（雇佣军活动），第 155条（恐

怖行为）和第 156条（煽动民族、种族和宗教仇恨）。 

 第 9章．危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罪：第 158条（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

统的侵犯），第 159条（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秩序的侵犯）和第 161 条（破

坏行为）。 

 第 17章．危害公安罪：第 242条（一个犯罪协会组织），第 243条（犯罪活

动收益的合法化），第 244-1 条（编写和分发内载威胁公安和公共秩序的材料），

第 244-2条（设立或指导或参加宗教性的极端主义、分离主义、基本教义派或其

他被禁止的组织），第 247条（非法拥有火器、弹药、爆炸性物质或爆炸性装置），

第 251 条（非法拥有剧毒或有毒物质），第 252条（非法拥有放射性物质），第 255-1

条（准备、制造、储存、购置、输送、维修、非法拥有细菌、化学和其他类型的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其他涉及这类武器的活动。 

 冻结（查封）银行帐户和存款的程序，按照《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 290条（没收财产），加以管制。 

 执行部分第 2段 

 第(a)和(b)分段 

- 专门机关负责登记和保护补给站和武器及弹药库，并负责管制其使用和储

存； 

- 在对人员、运输工具和跨越国家边境的货运进行边境管制方面，已经采取措

施，以期能够侦测武器、爆炸性物质和破坏性器物，包括使用监视狗和特别

技术设施； 

- 按照所赋权力（《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国家关税法》；《乌兹别克斯坦共

和国关税法》；和其他立法法案），并按规定的方式，关税当局对过境公民的

行李和手提用品以及过境的货物和车辆，进行关税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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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注意侦测违禁武器和弹药；爆炸性、含毒性和放射性物质；麻醉药品、

精神药物和先质；以及旨在破坏国家和公共秩序、侵犯领土完整、政治独立

和国家主权、或在内载宣传战争、恐怖主义、暴力或种族主义及其各种表现

形式的印刷品、图片和出版物； 

- 2000年，通过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战争的法案，其中规

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力量的措施和权力； 

- 按照上述列举法案，拟定建议并提交主管部门单位，以期识别涉嫌进行恐怖

活动者，并列举特征； 

- 已经采取措施以防止、侦测和截阻试图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过境点非法运

输麻醉药品、精神物质、爆炸性物质，爆炸性装置、军需品、武器、弹药以

及核子、生物、化学及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可能被用于犯下恐

怖行为的物质和设备。还按照立法行使其他权力； 

- 按照政府间和部门间协议，管制同取缔非法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和先质有关

事项的活动以及其他违反关税法的活动。 

 第(c)和(d)分段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战争法》和各种各样的联合国

公约和议定书的规定进行上述各段范围内的活动。 

 第(g)分段 

- 为防止根据塔什干市全国刑警组织中心的信息，确认为恐怖主义组织成员或

涉及其他国家境内恐怖主义活动者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边界过境点，这

类人士须在边界过境点登记，并已采取措施以侦测和防止这类人士出入乌兹

别克斯坦共和国； 

- 考虑到恐怖主义分子劫持飞机的行动及其恐怖行为的手段，共和国制订了旨

在加强维护机场、飞机和通讯安全的补充措施（维护和检查办法等）。 

 第 3段 

 第(a)、(b)和(c)分段 

- 按照现行协议和条约，同外国进行信息交流； 

- 设立一个专门性的部门间数据库，其中几乎包括共和国境内反恐活动的所有

方面的数据。已同主管官员和与此问题有关的参与者举行了工作会议，以期

解决数据库运作的基本问题和其他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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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同其他国家的伙伴建立协调。根据的是：就帮派头子和活跃分子的非法活

动交换信息；共同拟订有关反恐怖主义的成文法和各项协议；为防止包括麻

醉药品非法转移他用在内的一些危险罪行进行协调行动；以及人员培训。 

 第(d)分段 

 乌兹别克斯坦是关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战争的所有 12 项联合国公约和议定

书的缔约国。 

 


